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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核查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的要求 ,我们对铁岭新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

岭新城公司”或“公司”）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

情况说明如下：  

一、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审

计过程、所取得的审计证据，并对其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发表专项核查意

见；  

1、对短期偿债能力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审计过程、所取得的审计证据  

（1）了解、评价铁岭新城公司对债务风险管理的相关的内部控制；   

（2）针对 4.07 亿短期借款，检查期后偿还或续期情况。经检查，短期

借款中信用借款 1200 万元，已于 2018 年 3 月 7 日偿还；担保借款 3.95 亿

元，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通过借新还旧方式续期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 

（3）针对其他 4 亿元短期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 2.69 亿、其他应付款

0.82 亿，应付利息 0.43 亿，预收账款 0.06 亿），检查期后支付情况，核实

公司是否出现违约和债务纠纷等情况。 

经检查，应付账款 2.69 亿中，应付暂估开发成本 2.01 亿元，主要为计

提的报卷费等预提费用，短期内不需要支付；另 6800 万元应付工程款，期

后已经陆续支付 700 万元。 

其他应付款 0.82 亿，其中：应付母公司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利息

3526 万元，暂不需支付；期后已到期需支付的利息 0.02 亿已按期支付；应

付联营企业东北杂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款 3000 万元，由于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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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出资到位，拟撤销该联营公司，暂不需支付；其他为保证金、抵押金等

暂不需支付的债权。 

应付利息 0.43 亿元，期后已按期支付 0.31 亿元，剩余 0.12 亿元尚未到

期。 

预收账款 0.06 亿主要为预收的水费和土地收益，不需偿还，具备收入确

认条件时结转收入。  

（4）5 亿元“15 铁岭 01”债将于 2018 年 7 月到回售选择期，2018 年 8

月铁岭新城公司面临投资者选择回售权，可能出现兑付债务的不确定性，出

于谨慎性考虑，铁岭新城公司将 5 亿元“15 铁岭 01”债重分类至“一年内

到期的其他流动负债”项目中，针对 5 亿元“15 铁岭 01”债可能出现兑付

债务的不确定性，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①获取了管理层对 15 铁岭 01”债兑付应对方案，并评价其可行性。  

②了解铁岭新城预销售地块的销售进展情况，取得了铁岭市规划委员会

办公会会议纪要，铁岭新城公司应对方案中预计销售的 170 亩地块，铁岭市

规划委员会已明确同意预销售地块控规方案。  

③取得《铁岭凡河新区莲花湿地恢复工程移交确认书》，确定该项目已经

移交。并于 2018 年将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④检查公司拟融资的相关文件，核实公司融资的可行性。  

⑤取得5亿元“15铁岭01”债担保协议（该债券由母公司铁岭财政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检查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前年度承担履约担

保责任情况，确认铁岭财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前年度能够承担担保责任。  

（5）检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是否出现影响持续经营情况，经核实，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后正常经营，未出现债务违约和债务纠纷情况。  

2、对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铁岭新城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结合前述事项及其他可能导致经营能力不足的

事项，充分说明未将公司偿债能力风险及其所导致的持续经营能力风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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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或强调事项的原因。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将持续经营能力作为重大风险领域进行了重点关

注，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了审计证据，我们认为，铁岭新城公司的

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铁岭新城公司在财务报告附注对其持续经营能力情况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过审计，我们认为铁岭新城公司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是适当的。公司自

报告期末起至少 12 个月内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因此，我们未将持续经营能

力风险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或强调事项。  

三、关于你公司对东北杂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

式。回函称公司对东北杂粮交易中心并未实际出资，也不构成现时义务，所

以不应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因涉及金额较小，占总资产的 0.5%，对公司财

务报表没有大的影响，故公司将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更正。请你公司

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年报会计处理过程的合理性，以及后续拟采取的

更正措施合理性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1、东北杂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认缴出资及会计处理情况 

2017年3月，铁岭新城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及两名自然人拟共同组建东北

杂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并取得铁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分局设立登

记核准通知书，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 2亿元，铁岭新城公司认缴

出资3000万元，持股比例为 15%，认缴出资期限为2017年6月30日。 

证监会会计部于2017年12月下发了《2017 年会计监管协调会——具体会

计问题监管口径》，该文件的（一）、2.未出资的股权投资能否确认问题，明

确规定，对于投资的初始确认，合同明确规定认缴出资的时间和金额，应确

认一项金融负债及相应的资产；合同没有明确的，属于一项未来的出资承诺，

不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和相应的负债。” 

基于对上述文件的理解，同时考虑东北杂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章程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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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期限和金额，截止2017年12月31日，铁岭新城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各

股东之间也未签署任何可解除上述出资的文件，出于完整确认金融负债的考

虑和对监管口径的理解，铁岭新城公司在年报中确认了一项长期股权投资和

金融负债。 

在贵所对铁岭新城公司的年报问询后，铁岭新城公司通过自查认为，公司

对东北杂粮交易中心并未实际出资，也不构成现时义务，因此铁岭新城公司

将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更正。 

2、专项核查意见  

由于该事项的会计处理对股东权益、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均无影响，且确认

的长期股权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整体财务报表影响较小，故公

司拟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更正，我们认为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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